京教函〔2015〕22号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开展中小学校园足球等教学课例
征集及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委、燕山教委：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校园足球作为突破口，推进体育教学改革，经研究，市教委决定开展北京市中小学校园足球等教学课例征集及评选工作（以下简称“课例评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课例评选工作，指定专门科室和人员负责本区县课例评选的组织、评选和推荐工作。

二、高度关注足球教学在学校中的开展情况，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讨和实践，切实推进足球运动在校园中的普及和推广。足球教学课例作为专题列入体育课例评选中，旨在引导区县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广泛开展校园足球教学实践，探索校园足球发展的有效路径。同时，要继续做好篮球、排球、田径、体操和武术等项目的课例征集工作。
三、各区县教委要以开展课例评选为契机，深入教学一线开展调研工作。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学校或教师整改。学校要利用校本教研时间开展教学技能比赛，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市、区交流，努力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四、课例评选分学校、学区（片）、区县和市级评选4个阶段进行。所有参加评优的教师要上好公开课，并积极参加不同阶段的展示交流活动。区县要组织中小学体育教师到现场观摩，加强教师间、学校间的教学交流与学习，扩大优质课的引领和辐射作用。
五、各区县教委要依据《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优秀教学案例征集及评选方案》（见附件）和《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试行）》（附表1），组织专家现场评审。评审工作要坚持标准、择优选拔、兼顾均衡、适度倾斜；现场评审时，要按照《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运动负荷卫生标准》（WS/T101-1998）的要求，对体育课进行运动负荷监测，确保体育课堂教学的实施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需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六、各区县要在9月30日（星期三）前完成评选工作。并按照名额分配（附表2）推荐参加市级评选的课例。10月9日（星期五）前，以区县为单位统一将有关材料报送至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体育教研室。
七、推荐工作结束后，市教委将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上报课例进行评审，并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奖项的比例和数量，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区县上报评优课的整体情况研究确定。市教委将在此基础上，组织足球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并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择优推荐教师参加全国第七届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各区县要将评选结果作为体育教师业务考核成绩的重要部分纳入教学（业务）档案。

附件：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优秀教学案例征集及评选
方案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5年1月21日

（联系人：樊伟、李忠诚，联系电话：82098507）

附件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优秀教学案例

征集及评选方案

一、主办单位

市教委
二、承办单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市教科院”）
三、参评要求

（一）在中小学任教满3年的体育教师均可参加；参加足球教学案例评选的教师，满1年教龄即可。

（二）曾经参加市级以上课例评选并获奖的教学课例，不能重复参加评选，但该课的任课教师仍可选择其它内容参与本次课例评选。

（三）各区县推荐课例要真实反映本区县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水平和动向，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教学特色鲜明、导向性强、便于推广；要按照课的质量对上报课例进行排序。

（四）区县上报的课例中，女教师的课例不少于1节；要合理分配中小学教师比例，保证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协调发展。

（五）区县评选结果确定后，要指派中、小学各1名教师到指定区县异地公开上课，促进本市不同区域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其中，足球课例不少于1节。不按要求参加异地上课的教师，在市级评审阶段视为自动放弃获奖资格。
（六）区县要按要求上报有关材料。材料不齐者，不予评审。

四、工作安排

（一）时间要求

本次课例评选活动的开展时间为3月至12月，分4个阶段进行。第1至3阶段（3月至10月9日），完成区县展示、选拔和推荐工作。第4阶段（10至12月），11月30日前完成异地交流；12月底完成市级评审工作。

（二）课例录制及材料报送

1.上报课例需经区县课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推荐后，方可录制成光盘参加市级评选活动。

2.课例的摄制要使用DV数码摄像机或较好的数字摄像机，摄制完毕后刻录成DVD光盘。要确保录制效果，因录制质量问题，无法播放或有剪接痕迹的录像课，取消参评资格。

3.上报的课例需上交以下材料：

（1）教师登记表（附表3）一式３份；

（2）区县指导教师汇总表（附表4）一式1份； 

（3）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附表5），仅上交电子版；

（4）相关教学文件（单元计划和课时计划）一式3份；

（5）专家点评（可附在课时计划后）一式3份；

（6）教学课例光盘一式6份。

同时，请将材料（1）至（5）的电子版发至lzc_fly@126.com。

4.报送的课例光盘和教案内容要注明区县、学校名称、任课教师、点评人、录像制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三）异地上课的要求

1.授课教师所在区县教委要主动与指定区县联系，将上课所需的教学条件告知对方，便于做好准备工作。异地上课的具体时间双方商定后，上报市教科院基教研中心体育教研室，市教委将组织专家抽查异地上课情况。

2.各区县要认真组织中小学教师异地上课活动，促进教师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异地上课应该在11月1日至30日之间进行，因天气因素影响原定上课时间者，双方协商后另行确定。

3.异地上课按照城郊结合的原则，具体如下：怀柔→西城→延庆→朝阳→房山(燕山)→门头沟→丰台→顺义→大兴→平谷→石景山→密云→昌平→海淀→通州→东城→怀柔。按箭头所指方向，前一个区到后一个区进行公开授课。

4.区县要加强协调，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高度重视交通安全，确保交流活动圆满完成。

（四）市级评审安排

1.推荐工作结束后，市级评审委员会将依据评选标准对区县上报的课例进行评审。评审工作分学段进行，未达到相应标准者视为不合格，取消参评资格。

2.市级初评结束后，将采取抽签的方式对获得一等奖的部分课例进行现场复审，复审未达到相应等级标准者，以现场专家复审意见为准，以确保课例录制的真实性；获得其他奖项的课例原则上不进行现场评审。最终获奖结果由专家仲裁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认定。

3.获得一等奖的教师，应根据市级评审委员会的要求，在全市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交流活动中公开授课。

五、评价内容和评分办法

（一）教学文件（50分）

学年教学计划（10分）、学期教学计划（10分）、单元计划（10分）、课时计划（20分），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日常教学的规范性要求进行评价。

（二）课堂教学（100分）

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课例，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实施等方面要依据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版）》和《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并体现以下原则：

1.符合体育学科实践类技能性课程的特点，充分体现学生主动学习和运动技能教与学的过程；要特别重视运动负荷量和强度的安排。

2.教师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方法改革要着重于学法的改革，能将先进的体育课程理念转化为教学行为，从而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变，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3.教学过程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关注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区别对待；正确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既要发挥教师教的主体性，又要发挥学生学的主体性；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科学选用教学方法，注重教学的实效性。

评分标准按照《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试行）》（附表1）执行。

（三）总分的计算

课例评选总分由教学文件和课堂教学两部分得分组成；学年和学期教学计划由区县评审小组进行审核、评定。市级评审时，只对单元教学计划、课时计划和课堂教学进行评定。

附表1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试行）

	评价项目
	评价要素
	权重

	教学目标
	1.符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材特点，符合学生的实际；

2.体现体育健康知识、基本技术、技能的传授，身体、心理健康发展，思想品德、体育能力、方法及情感的培养；

3.体现“三维目标”的思想，并有所侧重，难度适宜，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0.10

	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选择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内容选择科学；

2.教学内容符合学生生理、心理、身体健康状况和体育水平的实际，对运动项目进行教材化处理；

3.重点准确，难点突出。
	0.15

	教学过程
	1.组织教学有序，严而不死，活而不乱；

2.教学步骤清晰，组织教学严谨，教、学、练有机结合，根据身体锻炼需要，合理设计运动负荷的量和强度；

3.注重体育健康知识、锻炼方法的渗透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0.12

	教学方法
	1.既要面向全体，又要注意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2.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科学选用教学方式；

3.对学生课堂中的学习及时给予恰当的评价和反馈；

4.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通过观察、讨论、比较、自我评价等方法，培养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

5.采用游戏和比赛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品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0.20

	教学能力
	1.体育教学基本技能扎实，口令清晰，示范正确优美，保护、帮助得力；

2.教态自然，具有创设和谐教学气氛和教学情景的能力，能驾驭教学全过程，恰当处理偶发事件，具有及时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能力；

3.重视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保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等。
	0.18

	教学效果
	1.能够完成教学目标，掌握知识、技术和技能，并使学生受到思想、方法、心理素质方面的教育；

2.能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师生关系融洽，实效性强；

3.学生学习兴趣盎然，情绪高涨，能细心观察和模仿，刻苦锻炼，能与教师和同学主动交流等。
	0.20

	教学特色
	1.体现先进的教育思想，模式新颖，有创意，在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有突出体现；

2.对原有教材进行再加工、创新，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民间性特征。
	0.05


备注：1.各项评价要素得分采用等级赋值方法：A级赋值95分，B级赋值80分，C级赋值65分，D级赋值50分；

    2.根据评价表中规定的权重，分别计算各评价要素的实际得分；分项得分＝等级赋值×权重。
附表2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例评选
名额分配表
	区县
	名额分配

	
	常规课例
	足球课例
	合计

	东城区
	8
	８
	16

	西城区
	9
	9
	18

	朝阳区
	12
	13
	25

	海淀区
	12
	13
	25

	丰台区
	9
	9
	18

	石景山区
	3
	4
	7

	门头沟区
	3
	4
	7

	房山区
	9
	9
	18

	昌平区
	6
	7
	13

	大兴区
	9
	9
	18

	通州区
	9
	9
	18

	顺义区
	6
	7
	13

	密云县
	4
	4
	8

	怀柔区
	3
	4
	7

	平谷区
	4
	4
	8

	延庆县
	4
	4
	8

	燕山
	2
	1
	3

	合计
	112
	118
	230


附表3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例评选
教师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教龄
	

	周课时数
	
	职称
	
	跨年级授课
	是/否

	评优得分
	教学文件：       
	课堂教学：      
	总分：      

	区县

评选小组

意见
	组长签字：

	学校

意见
	年  月  日（加盖公章）

	区县

教委

意见
	年  月  日（加盖公章）

	市评审委员会意见
	年  月  日（评委会主任签字）


附表4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例评选
区县指导教师汇总表

区县：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授课教师
	指导教师
	工作单位
	教龄
	职称

	
	
	
	
	

	
	
	
	
	

	
	
	
	
	

	
	
	
	
	

	
	
	
	
	

	
	
	
	
	

	
	
	
	
	

	
	
	
	
	

	
	
	
	
	

	
	
	
	
	

	
	
	
	
	

	
	
	
	
	

	
	
	
	
	


备注：1.每1节课例，可报指导教师2人；表格可自行添加行数。

      2.此表需加盖区县教委主管科室公章。

附表5
2015年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课例评选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教龄
	职称
	单位
	授课年级
	授课内容
	周课时数
	跨年级授课

	
	
	
	
	
	
	
	
	
	
	
	

	
	
	
	
	
	
	
	
	
	
	
	

	
	
	
	
	
	
	
	
	
	
	
	

	
	
	
	
	
	
	
	
	
	
	
	

	
	
	
	
	
	
	
	
	
	
	
	

	
	
	
	
	
	
	
	
	
	
	
	

	
	
	
	
	
	
	
	
	
	
	
	

	
	
	
	
	
	
	
	
	
	
	
	

	
	
	
	
	
	
	
	
	
	
	
	

	
	
	
	
	
	
	
	
	
	
	
	

	
	
	
	
	
	
	
	
	
	
	
	

	
	
	
	
	
	
	
	
	
	
	
	

	
	
	
	
	
	
	
	
	
	
	
	

	
	
	
	
	
	
	
	
	
	
	
	

	
	
	
	
	
	
	
	
	
	
	
	

	
	
	
	
	
	
	
	
	
	
	
	

	
	
	
	
	
	
	
	
	
	
	
	

	
	
	
	
	
	
	
	
	
	
	
	

	
	
	
	
	
	
	
	
	
	
	
	

	
	
	
	
	
	
	
	
	
	
	
	


备注：“单位”一栏必须与教师所在学校公章一致；此表可以仅上报电子版。
（本文主动公开）
抄送：市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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